
1

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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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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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派出机

构。国家外汇管理局黔西南州分局受国家外汇管理局贵州省

分局直接领导，与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合署办公。

一、主要职能

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黔西南

州分局履行的主要职责包括：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上级行的

有关政策规定；贯彻执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黔西南州存款

准备金、再贴现、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监督管理金融市

场；监测、分析及防范化解黔西南州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

地区金融稳定；分析研究黔西南州经济金融形势，为上级行

决策提供政策建议和依据；管理黔西南州外汇、外债和国际

收支业务；负责黔西南州货币发行、流通人民币管理及反假

货币工作；经理国库业务；管理黔西南州支付结算业务，组

织和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负责黔西南州金融业

的统计、调查工作以及金融统计管理工作；组织、协调、部

署黔西南州反洗钱工作；管理征信业，推动黔西南州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依管理权限负责辖区人事、内审、党群、工会、

科技、安全保卫等工作；承办上级行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决算单位构成

2023年度决算公开范围为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 8

家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本级；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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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行 7家，分别是安龙县支行、册亨县支行、望谟县支行、

晴隆县支行、普安县支行、兴仁市支行、贞丰县支行。2024

年，县（市）支行已按照《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实施改

革。具体如下：

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

中国人民银行

黔西南州分行

本级

7家县（市）
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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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

2023年度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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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行次 决算数 项目 行次 决算数

栏次 1 1 14 2
一、财政拨款收入 2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5
二、上级补助收入 3 二、外交支出 16
三、事业收入 4 三、教育支出 17 12
四、经营收入 5 四、金融支出 18 4,524.14
五、其他收入 6 4,921.14五、住房保障支出 19 385

7 20
8 21

本年收入合计 9 4,921.14 本年支出合计 22 4,921.14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10 结转下年 23
上年结转 11 24

12 25
收 入 总 计 13 4,921.14 支 出 总 计 26 4,9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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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
本年收入

合计

财政

拨款

收入

上级

补助

收入

事业

收入

经营

收入

附属

单位

上缴

收入

其他收

入

栏次 1 2 3 4 5 6 7

合计 4,921.14 4,9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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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
本年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

上级

支出

经营

支出

对附属

单位补

助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栏次 1 2 3 4 5 6
合计 4,921.14 4,862.33 58.81

205 教育支出 12 12
20508 进修及培训 12 12
2050803 培训支出 12 12

217 金融支出 4,524.14 4,465.33 58.81
21701 金融部门行政支出 4,465.33 4,465.33
2170150 事业运行 4,465.33 4,465.33

21702 金融部门监管支出 58.81 58.81
2170202 金融服务 48.65 48.65

2170206 金融行业电子化建设 9.5 9.5

2170299 金融部门其他监管支出 0.66 0.66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85 385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85 385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385 385

2210202 提租补贴

2210203 购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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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基本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经济分类科目
本年支出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栏次 1 2 3
合计 4,862.33 4,202 660.33
人员经费 4,202 4,202

301 工资福利支出 4,186.88 4,186.88
30101 基本工资 1,545.56 1,545.56
30102 津贴补贴 129.25 129.25
30107 绩效工资 1,472.55 1,472.55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467.58 467.58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86.05 186.05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0.89 0.89
30113 住房公积金 385 385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5.12 15.12
30301 离休费

30302 退休费 1.85 1.85
30304 抚恤金 9.36 9.36
30307 医疗费补助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91 3.91
日常公用经费 660.33 660.33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53.88 653.88
30201 办公费 21 21
30202 印刷费 0.05 0.05
30205 水费 5.23 5.23
30206 电费 24.06 24.06
30207 邮电费 7.15 7.15
30208 取暖费

30209 物业管理费 0.86 0.86
30211 差旅费 31.43 31.43
30213 维修(护)费 61.97 61.97
30215 会议费 0.4 0.4
30216 培训费 12 12
30217 公务接待费 0.45 0.45
30226 劳务费 75.31 75.31
30228 工会经费 51.74 51.74
30229 福利费 174.48 174.48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9.35 19.35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109.37 109.37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9.03 59.03
310 其他资本性支出 6.45 6.45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6.45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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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2023 年度预算数 2023 年度决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

待费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

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35.5 34 34 1.5 19.8 19.35 19.35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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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

2023年度决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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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 2023 年度收

入支出决算情况的总体说明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国人民银行财务制度》

等有关规定，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属于非财政拨款单

位。财政部贵州监管局负责对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的

收支决算进行监督。

决算公开内容为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行政管理

性预算。本次决算公开范围为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辖

内 8家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 2023 年度收入决算为

4,921.14万元，支出决算为 4,921.14万元。

二、关于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 2023 年度

收入决算情况的说明

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 2023 年度收入决算为

4,921.14万元，全部为其他收入。

三、关于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 2023 年度

支出决算情况的说明

（一）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 2023年度支出决算 4,921.14

万元。其中：教育支出 12万元，占比 0.3%；金融支出 4,524.14

万元，占比 91.9%；住房保障支出 385万元，占比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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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 2023年度支出决算结构

（二）支出决算的具体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 2023年度支出决算 4,921.14

万元。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1.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培训支出（项）12

万元，与 2022年度决算数持平。

2.金融支出（类）金融部门行政支出（款）事业运行（项）

4,465.33万元，比 2022年度决算数减少 614.83万元，下降

12.1%。主要原因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控日常办公运维

支出，事业运行支出减少。

3.金融支出（类）金融部门监管支出（款）金融服务（项）

48.65万元，比 2022年度决算数增加 23.3万元，增长 91.9%。

主要原因是根据业务安排，电子设备运转等项目支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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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融支出（类）金融部门监管支出（款）金融行业电

子化建设（项）9.5万元，比 2022年度决算数减少 4.5万元，

下降 32.1%。主要原因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电子设备

购置等非急需项目支出，相关支出减少。

5.金融支出（类）金融部门监管支出（款）金融部门其

他监管支出（项）0.66万元，与 2022年度决算数持平。

6.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

（项）385万元，比 2022年度决算数减少 17万元，下降 4.2%。

主要原因是 2023年度按照相关政策计提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减少。

四、关于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基本支出决

算情况的说明

2023年度基本支出决算 4,862.33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4,202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退休费、抚恤金、其他对

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日常公用经费 660.33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水费、电费、邮电费、ĭ业管理费、Įį费、维修（护）费、

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İ费、ı务费、工会经费、Ĳĳ费、

公务用Ĵ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ĵĶ和服务支出、

办公设备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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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三公”经

费决算情况的说明

（一）2023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3年度ķ三公ĸ经费全年预算为 35.5万元，支出决

算为 19.8万元，Ĺ成预算的 55.8%，决算数ĺ于预算数的主

要原因是Ļļ贯彻落实过紧日子要求，Ľ行ľĿ，ŀ严控制

ķ三公ĸ经费开支。

（二）2023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3年度ķ三公ĸ经费决算数 19.8万元，因公出国（Ł）

费 0万元，占 0%；公务用Ĵ购置及运行费 19.35万元，占

97.7%；公务接İ费 0.45万元，占 2.3%。具体情况如下：

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 2023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构成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 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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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 19.35万元，ł全

年预算数ľĿ 43.1%。主要用于全辖 8个预算单位公务用Ĵ

运行的Ńń费、维修费、过Ņ过ņ费、保险费等支出。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

（2）公务用车运行费 19.35万元。2023年度Ň中国人

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全辖一ň公务用Ĵ实有数 16ŉ。主要

用于开Ŋ支付清算、反洗钱、征信管理等业务，以及对ŋ类

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及Ō查、机要ōŎ交ŏ等Ő需的ĴŉŃ

ń费、维修费、过Ņ过ņ费、保险费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0.45万元，ł全年预算数ľĿ

70%，主要是Ļļ贯彻落实过紧日子要求，Ľ行ľĿ，ŀ严

控制公务接İ行为。公务接İ费为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

行全辖 8个预算单位执行公务、开Ŋ业务ő动Œ接受相关部

门Ō查œ导工作等发Ŕ的公务接İ支出。中国人民银行黔西

南州分行全辖 2023年度ŕ接İŖŗŘ组 6个、ŖřŚ计 50

人次。

六、关于 2023 年度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组

织对 2023年度项目支出全ś开Ŋ绩效Ŝŝ，其中二级项目 4

个，ŕŞ及资金 58.81万元，占全部项目支出总ş的 100%。

七、其他预算情况的说明

（一）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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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政Šš购支出总ş 19.56万元，其中：政Šš

购货ĭ支出 19.56万元、政Šš购工Ţ支出 0万元、政Šš

购服务支出 0万元。ţŤ中ĺť业合Ŧ金ş 19.56万元，占

政Šš购支出总ş的 100%。其中：ţŤĺŧť业合Ŧ金ş

9.56万元，占ţŤ中ĺť业合Ŧ金ş的 48.9%；货ĭš购ţ

Ť中ĺť业合Ŧ金ş占货ĭ支出金ş的 100%。

（二）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Ũũ 2023年 12Ū 31日，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分行

全辖 8个预算单位一ň公务用Ĵ实有数 16ŉ，主要用于开

Ŋ对ŋ类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及Ō查业务、机要ōŎ交ŏ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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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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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其他收入：œ财政部ū定的费用支出ŖŬ于中国人

民银行依法开Ŋ业务ő动ŭŮ的收入。

二、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培训支出（项）：

œ中国人民银行系统用于培训的支出。

三、金融支出（类）金融部门行政支出（款）事业运行

（项）：œ中国人民银行系统ŋ分支机构及事业单位用于保

障机构正常运行、开Ŋ日常工作的基本支出。

四、金融支出（类）金融部门监管支出（款）金融服务

（项）：œ用于履行中国人民银行职能，依法进行ůŰ调控、

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等事务的项目支出。

五、金融支出（类）金融部门监管支出（款）金融行业

电子化建设（项）：œ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ű化建设方ś的

项目支出。

Ų、金融支出（类）金融部门监管支出（款）金融部门

其他监管支出（项）：œ中国人民银行系统ŋ级分支机构及

事业单位履行职能，开Ŋ其他金融事务方śų门性工作Ŵ务

的项目支出。

ŵ、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œ中国人民银行系统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Ŷŷ》及黔西南

州ŋ市、县公积金管理相关规定，按规定比ŷ 12%缴存，缴

存基数为职工本人上年工资，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Ÿ位工

资、Ź级工资、绩效工资、źŻżŽ地区津贴、žſŸ位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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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等。

ƀ、基本支出：œ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Ĺ成日常工作

Ŵ务Ɓ发Ŕ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Ƃ、项目支出：œƃ基本支出Ƅ外为Ĺ成ž定工作Ŵ务

Œ事业发Ŋ目ƅŐ发Ŕ的支出。

Ɔ、ķ三公ĸ经费：œ中Ƈ部门用于安排的因公出国（Ł）

费、公务用Ĵ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İ费。其中，因公出国

（Ł）费反ƈ单位公务出国（Ł）的国际į费、国外Ɖ市Ɗ

交通费、住Ƌ费、ƌƍ费、培训费、公Ǝ费等支出；公务用

Ĵ购置及运行费反ƈ单位公务用ĴĴŉ购置支出（ƏĴŉ购

置Ɛ）、Ńń费、维修费、过Ņ过ņ费、保险费等支出；公

务接İ费反ƈ单位按规定开支的ŋ类公务接İ支出。


